苗栗縣三灣鄉公墓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第十七條條文草案對照表說明

	修正第十七條
		
1、 依據苗栗縣110年3月3日府民生字第1100040758號函辦理。

2、 為配合審計室針對部分鄉鎮自治條例對於公墓墓地墓基之劃設與管制較中央法規寬鬆，有牴觸上位法規之虞，擬修正第十七條規定，將原本「申請興建墳墓，其面積不得超過三十平方公尺」之規定修改為「申請興建墳墓，每一墓基其面積不得超過八平方公尺，但兩棺以上合葬者，每增加一棺得放寬四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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